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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治理能力对宅基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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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有效发挥村级治理能力可为盘活宅基地资源、促进再利用提供新思路。基于
ＣＲＲＳ数据构建村级治理能力评价体系，并实证检验了村级治理能力对宅基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提升村级治
理能力能够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并促进闲置宅基地的流转与再利用。研究结果为理解村级治理能力与宅基地利用二

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依据，启示应多措并举提升村级治理能力来发挥其在宅基地利用方面的突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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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

益，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

选择。在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过程中，盘活

农村闲置宅基地对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促

进农业农村繁荣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①。

自宅基地改革试点以来，各地加大对闲置宅基地

的盘活力度，稳步探索宅基地有效利用的实现形

式。但目前主要聚焦于财产化的改革思路，一定

程度上忽视了传统农村对宅基地利用的诉求②。

由此，如何提高农村宅基地的利用效率，唤醒“沉

睡”的资产，推动宅基地再利用是亟待解决的理

论与现实问题。

当前，学术界关于农村宅基地低效利用成因

的研究较丰富，主要从两大视角展开：一是从农户

角度看，农民长期外出务工、浓厚的乡土情结以及

宅基地特殊的生存保障功能是造成农村宅基地闲

置和低效利用的重要原因③；二是从制度层面看，

二元户籍制度、退出机制不完善和补偿标准较低

也妨碍了农村宅基地的利用④。宅基地利用是一

个涉及多主体参与的复杂过程，包含政府、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农民、企业等多个主体，其中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是一个关键的主体。

村级组织作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延伸，既是

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又是农村集体利益的共同

体，发挥着连接政府与群众的纽带作用。村级治

理能力代表村级组织在政府、农民和社会互动中

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该能力的提升直接关系到

政府意志的执行、农民幸福生活的筑牢和农村经

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农村宅基地是集体所有、农

户长期使用的生活和生产资料⑤，宅基地的有效

利用离不开村级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客观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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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村级治理能力对宅基地利用的影响尤为重要。

但现有村级治理能力与宅基地利用相关的研究较

少，主要为两类：一是以村级治理为出发点，认为

村集体回收宅基地能力的有限性是导致宅基地低

效利用的重要原因①；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监

督则是推进农村宅基地有效利用的必要保障②。

二是以宅基地利用为出发点，反向探讨对村级治

理的意义。通过制度改革避免宅基地低效利用，

是村级治理能力的重要表征③。

综上，虽然目前关于宅基地闲置与盘活的研

究已经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但从微观视角检验

村级治理能力与宅基地利用之间的关系仍有细化

空间。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行以下

尝试：第一，依托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库

（ＣＲＲＳ），实证考察村级治理能力对宅基地利用
效率的影响，为理解二者间的关系提供更坚实的

微观基础。第二，在现有文献基础上，从政治、经

济、文化、人口四个方面构建村级治理能力的评价

体系，为细化研究村级治理能力对宅基地利用提

供更科学的分析框架。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村级治理能力的概念及内涵

自１９８９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一
词以来，“治理”就成了研究的学术热词，但其内

涵尚未形成统一定义。从广义上看，治理是指人

们通过一系列有目的的活动，实现对对象的有效

管理，主要包含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效果三

大要素。村级治理则指在村域范围内，以村“两

委”为代表的公权力依据《宪法》《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等发挥指导带领作用，村民群体依托基层

组织开展各项自治活动，整合利用内外部资源共

同管理公共事务，以推进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因

此，村级治理能力实质是由村庄政治、经济、文化、

人口等因素综合的产物④。

（二）村级治理能力影响宅基地利用的机理

分析

１．对宅基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农村宅基地利用不仅是土地治理问题，而且

是一项重要的农村基层治理议题。由于宅基地所

有权归集体所有，其流转再利用问题归属农村公

共事务管理范畴。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组

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为

基础，负责经营管理农民集体土地和其他财产，与

乡村主要权力机构村民委员会存在人员重合与职

能交叉的情况。这也意味着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

职能的发挥是村级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之一，对

提高乡村治理效能与乡村振兴都具有不可忽视的

作用⑤。宅基地低效利用主要表现为户均宅基地

面积过大和“一户多宅”现象。一些农民占用长

期闲置的集体土地，形成社会性的“私有产权”，

并在此基础上超标建房，当集体经济组织缺乏管

理积极性时，就会形成土地资源管理能力不足与

土地所有权虚化互为表里的局面⑥，从而导致农

村宅基地低效利用问题。随着农村宅基地“三权

分置”改革，宅基地部分事项有偿使用费征收成

为试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资产收入的组成

部分。这既激励村级组织推进执行宅基地改革政

策，也符合村庄发展的整体利益。尤其是作为村

集体经济组织核心成员的村干部群体，由于身份

及职责的特殊性，一方面需要向上配合完成宅基

地改革任务以获得上级部门的支持；另一方面也

被要求通过履行自身职责为村民谋取最大化福

利。有研究表明在农户由具有退出宅基地意愿转

换为具体行为的过程中，村干部的组织和号召能

力发挥了关键作用⑦。村干部通过发挥创业精神

和领导能力，将农户宅基地流转与农村产业发展

结合推进，不仅能够提高宅基地利用率，还能保障

村民权益。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Ｈ１。
Ｈ１：提高村级治理能力可通过提升

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提高宅基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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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效率。

２．对闲置宅基地再利用的影响
拥有良好村级治理能力是乡村治理有效的前

提条件，在此村域环境中农户的宅基地退出和流转

意愿更高。一般而言，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是基

于“有限理性”的决策结果，包含政策、宅基地特

征、个人和家庭特征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本质上集

中体现在农户的主观认知范畴①，而治理有效的村

域环境内由于乡村社会信任、互惠规范等影响，能

够增强农户宅基地退出再利用的主观意愿②。有

研究表明，包括农户对村干部及乡镇干部的信任

程度在内的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

正向促进作用③。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可以缓解

农户风险感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负面作用④。

当农村宅基地所有权代理制的运行及监督机制的

缺位时，村民委员会等行政组织容易产生腐败和

侵蚀权利等问题⑤，互惠规范失效，不利于农户宅

基地退出。村规民约由于对村民具有行为规范和

约束功能，成为推动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辅助手

段⑥。此外，宗教文化资源也是推动地方宅基地

政策实施的核心要素⑦。虽然浓厚的宗教文化承

载传统的民俗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

户宅基地退出意愿⑧，但是在拥有良好治理能力的

村域环境下这种非正式制度文化能够与乡村治理

形成“互塑”关系，有利于促进农户的宅基地退出

再利用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Ｈ２。
Ｈ２：在拥有良好治理能力的村域环

境内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更强，更利

于推动村庄闲置宅基地的再利用。

二　变量、数据与模型
（一）变量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
为研究村级治理能力对宅基地利用的影响，

本文被解释变量有两类，分别表示宅基地低效利

用和再利用的情况。其中，宅基地低效利用状况

以本村户均宅基地宗数和超占面积占比衡量。户

均宅基地宗数和超占面积占比能够直接反映宅基

地空闲废置程度。户均宅基地宗数越多，超占面

积占比越大，则宅基地低效利用现象越严重⑨。

宅基地再利用情况用闲置宅基地再利用宗数占比

和闲置宅基地再利用面积占比两个指标来反映。

２．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村级治理能力，构造了能

够综合反映村级治理能力的三级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是村级治理能力指标；二级指标包含村

干部领导力、群众向心力、经济支撑力和社会约束

力；三级指标为２０个分别反映上述四个维度的具
体变量（见表１）。然后采用熵权法测算村级治理
能力，作为解释变量。

指标选取的理由是：第一，干部领导力。现有

研究提出村干部的个人素质是影响村级治理能力

的重要因素，更高的学历水平和丰富的管理经验

有助于获取内外部社会资源，从而带动乡村产业

和经济发展瑏瑠。村干部具有变革型领导力有利于

激发村民的内生发展动力，提升乡村自治水平瑏瑡。

因此，干部领导力维度主要指处于村级治理主导

地位的村级干部，在开展治理活动过程中所需要

具备的各种能力素质等影响力要素的集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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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二，群众向心力。村级选举制度安排和选举生态

是考察乡村自治成效的重要窗口，也是提高村民

治理参与积极性的基本前提①。作为乡村治理体

系的基本主体，村民群体参与对村级治理能力的

增长起到决定性作用，而群众向心力就在其中发

挥调节作用。因而，群众向心力维度指村民群体

对于村级治理整体效果的满意程度及治理参与积

极性，包括对干部及治理制度的信任度、满意度

等。第三，经济支撑力。村庄经济发展缓慢是限

制村庄建设发展及公共服务供给的关键因素，同

样制约了村级治理能力的增长②。因此，经济支

撑力维度衡量的是支持农村建设的经济支出实

力，主要包括村级党支部的经费、人均集体经济组

织支出和村庄道路建设与维护支出三个部分。第

四，社会约束力。农村社会的“差序格局”决定了

中国传统村庄治理模式呈现由社会关系网络所维

系的非正式治理特征，受到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等

非正式因素影响③。本研究中村级治理能力所囊

括的社会约束力维度，则包括上级政府、市场等外

部因素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限制，以及农村内部

村规民约和本土宗教因素的制约。

表１　村级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具体指标

村级治

理能力

干部领导力

群众向心力

经济支撑力

社会约束力

村支书年龄 ２０２０年村党支部书记年龄

村支书教育年限 ２０２０年村党支部书记受教育年限

担任村支书年限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已经几年

党员人数占比 全村党员人数占常住人口数的比例

党组织人员平均年龄 本村党组织（党支部）人员的平均年龄

发展党员人数占比 ２０１７年以来新发展党员人数占党员人数的比例

村支书是否“一肩挑” 村党支部书记是否兼任村委会主任

乡镇干部信任度 样本农户对乡镇干部的信任度

村干部信任度 样本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度

基层腐败问题严重性 样本农户对基层（村、乡镇）干部腐败问题严重性评分

村主任选举程序满意度 样本农户对村主任选举程序满意的农户占比

参加村民大会次数占比均值
２０１９年样本农户参加村民大会次数占召开会议总次数比例的

均值

申请入党人数 ２０１７年以来递交入党申请书的人数

村级党支部的经费 ２０１９年村级党组织（党支部）的经费

人均集体经济组织支出 本村常住人口的人均村集体年内支出合计

村庄道路建设与维护 村庄道路建设与维护支出

村规民约制衡
样本农户中，认为村规民约对基层干部、村委会或基层党组织

有约束力

外部市场势力约束
本村个体工商户、本村个体工商户、外来个体工（电）商户之和

占总户数的比例

上级部门约束 是否完成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产权制度改革

宗教制约
样本农户中有家庭成员信仰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的

农户数量占比

　　３．控制变量
考虑到不同村宅基地利用的差异，本文将控

制变量分为人口特征、经济状况和村庄特征三类。

其中，人口特征包括常住户籍人数占比和非农劳

８８

①

②

③

王友叶，陈义平，徐理响：《竞而不争：村级选举的政治生态及其困境———基于安徽省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调查》，《中国农村观察》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孙枭雄：《经营性治理：理解农村集体经济探索实践的一个新视角》，《经济学家》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金东：《乡村振兴视域下强化乡镇服务功能的路径选择》，《领导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２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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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人数占比。常住户籍人数占比越低，在村庄

居住的人口越少，可能导致宅基地荒废、闲置，宅

基地低效利用的可能性越大。农民如果从事非农

职业会显著促进其流转宅基地，进而提高宅基地

利用效率①。本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集体

资产、城市购房户数占比反映单个村的经济发展

状况。大量研究表明，农民收入、城市购房状况等

是宅基地流转和利用的重要因素②。村庄特征包

括户均经营耕地面积、村委会与县政府距离、是否

发展乡村旅游、是否是城郊村或贫困村。表２对
各变量进行了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表２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户均宅基地宗数 宅基地宗数／总户籍数（宗） ０．９５１ ０．２７６

超占面积占比
按当地宅基地管理标准，人均／户均宅基地面积超出标准的比例：

（平均面积－标准面积）／标准面积（％）
２．１３３ ３．４４６

闲置宅基地再利用宗

数占比

宅基地再利用（流转＋有偿转让＋自愿退出＋依法收回）宗数占总宗

数的比例（％）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４

闲置宅基地再利用面

积占比

宅基地再利用（流转＋有偿转让＋自愿退出＋依法收回）面积占总面

积的比例（％）
０．０２７ ０．０８３

解释变量 村级治理能力
对于本村能够反映干部领导力、群众向心力、经济支撑力、社会约束

力的相关变量，使用熵权法测算得到村级治理能力指标
０．１５５ ０．０５４

控制变量

常住户籍人数占比 常住人口数／户籍总人数（％） ０．８１７ ０．４７２

非农劳动力人数占比
主要从事二、三产业与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数之和占全村农村劳

动力数的比例（％）
０．６０６ ０．３０３

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０１９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１．４８４ １．１１８

人均集体资产 村集体资产总额／户籍总人口数（万元） ０．９７５ ３．７４１

城市购房户数占比
样本农户的外出务工劳动力城市购房情况（０＝未在城市购房或无外

出劳动力，１＝有在城市购房）的均值（％）
０．１２０ ０．１１０

经营耕地面积 户均经营耕地面积（亩） ２１．２４２ ３６．２７４

村委会与县政府距离 村委会距离县政府距离（公里） ２３．６１６ １７．７３１

是否发展乡村旅游 ０＝否；１＝是 ０．３３２ ０．４７２

是否城郊村 ０＝否；１＝是 ０．２０６ ０．４０５

是否贫困村 ０＝否；１＝是 ０．２８６ ０．４５３

工具变量（ＩＶ） 本县其他村庄的平均治理能力 ０．１３９ ０．０３６

　　（二）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

发展研究所中国乡村振兴调查（Ｃｈｉｎａｒｕｒａｌｒｅｖｉ
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ｕｒｖｅｙ，ＣＲＲＳ）数据库。该数据库共调
查了全国１０个省、自治区（广东省、浙江省、山东
省、安徽省、河南省、黑龙江省、贵州省、四川省、陕

西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５０个县（市、区），１５６
个乡（镇），３０８个行政村，３８３３户家庭，调查的家
庭住户成员共１５５５４人③。

本文选择使用ＣＲＲＳ的村级数据进行实证研
究，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村问卷中涉及有

关宅基地的信息较为丰富，如宅基地数量、闲置情

况、流转情况等，有助于了解各个村的宅基地利用

现状。第二，村问卷包含基层党建、经济发展等各

方面的内容，为反映村级治理能力提供了条件。

ＣＲＲＳ共调查了浙江、河南、宁夏等 １０个省级行
政单位的３０８个村，本文对异常值进行纠正后，根
据研究目标选定相关变量进行计量分析。但是由

９８

①

②

③

许恒周，邢新泽：《非农就业、基本社会保险选择对宅基地流转的影响———基于２０１７年ＣＲＨＰＳ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
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１０期。

黄建伟，张兆亮：《农户行为理论分析框架下宅基地流转主体特征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农村经济》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魏后凯，苑鹏，王术坤：《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２０２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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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某些变量存在数据缺失等问题，在具体回归时，

样本村数量有所减少。

虽然村问卷涵盖内容较广，但是对于本村农

民生产生活的某些具体指标，如农民是否在城市

购房（可以据此计算村层面城市购房户数占比）

等，无法一一涉及。对于理论上应该关注而村级

数据中没有涉及的少数变量，本文使用农户数据

中的对应指标进行加总得到村层面的变量。这样

做能够丰富本文的控制变量，减少遗漏变量对实

证结果的干扰。

（三）计量方法

为了估计村级治理能力对宅基地利用效率及

再利用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Ｕｔｉｌｉｉ＝β０＋β１Ｇｏｖｅｒｎｉ＋γＸｉ＋εｉ （１）
其中，被解释变量Ｕｔｉｌｉｉ既表示第ｉ个村的宅基地
利用效率情况———户均宅基地宗数和超占面积占

比，也表示该村的宅基地再利用现状，即闲置宅基

地再利用宗数占比和闲置宅基地再利用面积占比

两个指标；解释变量Ｇｏｖｅｒｎｉ表示第ｉ个村的村级
治理能力；β０和β１分别为截距项和解释变量的待
估计系数；Ｘｉ包含除解释变量外，其他影响宅基
地利用状况的控制变量，γ是控制变量的待估计
系数；εｉ表示随机误差项。

考察村级治理能力对宅基地利用情况的影

响，首先，要客观地衡量各个村的治理能力。借鉴

现有研究，本文采用熵权法测算村级治理能力。

熵权法是客观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相较于层次

分析法等主观方法而言具有一定的精确性。利用

熵权法计算村级治理能力需要对所选三级指标进

行标准化处理。由于本文使用数据的量纲不同，

并且有目标值对照，因此本文区分了正向、负向

指标的标准化处理。其次，对每项指标的熵值进

行计算。再次，依据熵值计算各项指标的差异系

数。最后，某个指标的权重就等于该指标的差异

系数比所有指标的差异系数。

本文反映宅基地利用情况的户均宅基地宗

数、超占面积比、闲置宅基地再利用宗数占比和再

利用面积占比都是连续变量，而且解释变量村级

治理能力是由熵权法测算得出的综合指标，具有

一定的外生性，可以直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对（１）式进行估计。考虑到村级治理能力

和宅基地利用之间可能还存在遗漏变量、反向因

果等内生性问题，本文加入工具变量（ＩＶ），采用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估计村级治理能力对
宅基地利用的影响。

要想实现２ＳＬＳ，首先要找到一个与解释变量
相关，但又不通过未观测因素影响被解释变量，即

同时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工具变量来消除不可

观测因素造成的混杂偏差。经过比较，本文采用

除本村外本县其他村庄治理能力的均值，作为该

村治理能力的工具变量。由于同群效应的存在，

某个村的治理能力可能受周围其他村治理水平的

影响，本县其他村庄治理能力的均值越大，单个村

庄提升治理能力的可能性也越高。但这种示范和

带动作用并不会直接对宅基地利用状况产生影

响。理论上看，本文选定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２ＳＬＳ主要由两个方程组成，除了（１）式所界
定的村庄宅基地利用现状的结果方程外，还有一

个影响村级治理能力的方程：

Ｖｉｌｌａ＿ｇｃｉ＝δｗｉ＋μｉ （２）
其中，ｗｉ是影响村级治理能力的因素，δ是待估
计系数；μｉ为随机误差项。

三　计量结果及分析
（一）村级治理能力评价

采用熵权法对村级治理能力各级指标进行赋

权的结果体现在表３中。在四个二级指标中，经
济支撑力的权数值最大，为０．４０２，主要由人均集
体经济组织支出和对村庄道路建设与维护的支出

贡献。由于目前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在各地区存

在异质性，而且村庄拥有的资源禀赋不同，造成村

与村之间人均集体经济组织支出和村庄道路建设

与维护支出差异较大，因而权重也就越高。社会

约束力的权重是０．３５３，主要反映在村规民约制衡
和宗教制约上。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村规民约

和宗教规范对农民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干部领导

力的主要体现指标为村支书是否一肩挑，权重为

０．１８４。村支书一肩挑，能够团结村两委共同为本
村成员的生产和生活服务，表明村干部的领导力

也就越强。相比于其他三个指标，群众向心力的

权重最低，只有０．０６１，表明样本村农民在信任基
层干部等方面的差异不大。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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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村级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村级治理能力

（权重１）

干部领导力 ０．１８４

群众向心力 ０．０６１

经济支撑力 ０．４０２

社会约束力 ０．３５３

村支书年龄 ０．０１０

村支书教育年限 ０．００９

担任村支书年限 ０．０４１

党员人数占比 ０．０３１

党组织人员平均年龄 ０．００８

发展党员人数占比 ０．０２８

村支书是否“一肩挑” ０．０５７

乡镇干部信任度 ０．００７

村干部信任度 ０．００５

基层腐败问题严重性 ０．００４

村主任选举程序满意度 ０．００２

参加村民大会次数占比均值 ０．００９

申请入党人数 ０．０３４

村级党支部的经费 ０．０７２

人均集体经济组织支出 ０．１３８

村庄道路建设与维护 ０．１９２

村规民约制衡 ０．１３７

外部市场势力约束 ０．０７８

上级部门约束 ０．０１５

宗教制约 ０．１２３

　　（二）村级治理能力对宅基地利用效率的
影响

本文首先对各个控制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

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多数变量的相关系数都

在０．３以下，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小于
１．５。而且，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的条件
数为１０．９５。可以认为样本数据不存在多重共线
性问题，适合进行计量分析。

在检验人口特征、经济状况和村庄特征后，

使用 ＯＬＳ估计村级治理能力对宅基地利用效率
影响的结果如表４所示。表４的结果表明，对于
户均宅基地宗数，村级治理能力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村级治理能力的系数为－１．０６，且在 １％
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村级治理能

力的改善能有效缓解宅基地的低效利用。对于

宅基地超占面积占比，村级治理能力的系数在

５％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负。以上结果表明，
提高村级治理能力能够减少户均宅基地宗数和

超占面积占比，对于缓解村庄宅基地低效利用

现状具有积极作用。

从控制变量的计量结果来看，人均集体资产

和经营耕地面积显著影响户均宅基地宗数。人均

集体资产越高，意味着本村经济发展水平越好，这

也提升了宅基地的价值，导致农民倾向于在农村

占有更多的宅基地①。经营耕地面积对户均宅基

地宗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非农劳动力人数占

比越高的村庄，越有可能出现宅基地常年性或季

节性闲置的现象，农民更愿意流转出多余的宅基

地，超占面积占比也会减小②。村庄城市购房户

数占比越高，宅基地超占面积比例越大。很多研

究提出，在城市购房能够帮助农民更好地融入城

市，减弱农村宅基地的保障功能③。农民对农村

宅基地的依赖程度降低会进一步促使其流转宅基

地，降低超占面积。但本文认为，如果存在在城市

购房的农民将农村宅基地流转给留守在本村的其

１９

①

②

③

孙鹏飞，张仁慧，赵凯，等：《人力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经济经纬》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吴郁玲，石汇，王梅，等：《农村异质性资源禀赋、宅基地使用权确权与农户宅基地流转：理论与来自湖北省的经验》，《中国农村经

济》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钱龙，钱文荣，郑思宁：《市民化能力、法律认知与农村宅基地流转———基于温州试验区的调查与实证》，《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６年

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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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农户，而不是归还给集体经济组织，反而会增加

留守农民所拥有的宅基地面积，进而提高宅基地

超占面积占比。

表４　村级治理能力对宅基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变量名称
户均宅基

地宗数

超占面积

占比

村级治理能力
－１．０６０

（－３．４６９）

－１０．９４１

（－２．３３６）

常住户籍人数占比
０．０１０

（０．２２１）

０．０８２

（０．１１８）

非农劳动力人数占比
－０．００６

（－０．０９７）

－２．１８６

（－３．１００）

人均可支配收入
－０．０２２

（－０．７４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人均集体资产
０．０２０

（１．７１９）

０．４６１

（１．２５３）

经营耕地面积
－０．００２

（－４．４２５）

－０．００７

（－１．４４４）

城市购房户数占比
－０．０５４

（－０．３１８）
４．１０２

（２．１１８）

村委会与县政府距离
－０．０００

（－０．２２７）

０．０１３

（０．７８０）

是否发展乡村旅游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０．３０９

（－０．４６８）

是否城郊村
－０．０３１

（－０．５４２）

０．９２６

（１．１８６）

是否贫困村
－０．０１４

（－０．２７９）

－０．１０７

（－０．１７３）

常数项
１．１９１

（１４．７６１）

４．３３７

（３．４２６）

样本量 ２２９ ２０７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

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三）村级治理能力对闲置宅基地再利用的

影响

表５是村级治理能力对闲置宅基地再利用情
况的估计结果。从表５可以看出，无论是闲置宅
基地再利用宗数占比还是面积占比，ＯＬＳ估计的
村级治理能力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村级治理

能力能够促进闲置宅基地的再利用。具体而言，

对于反映宅基地再利用状况的宗数占比和面积占

比两个指标，村级治理能力的系数分别是 ０．１８４
和０．２６９。村级治理能力的改善，让闲置宅基地再
利用宗数占比和面积占比分别提高了１８．４％和

２６．９％。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提高村级治理能

力能够盘活闲置的宅基地资源，让闲置宅基地再

次得到流转和利用。

除了村级治理能力，其他控制变量也会对闲

置宅基地利用产生影响。若村庄属于贫困村，则

闲置宅基地再利用宗数占比越高。这可能是因为

盘活闲置宅基地能够提升农民的生计资本，降低

其贫困脆弱性，当地政府会鼓励农民的闲置宅基

地流转和利用行为①。本村城市购房户数越多且

村庄距离县政府越远，会显著提升闲置宅基地再

利用面积占比。城郊村方便农民进城就业，提高

非农收入，这降低了农民对城郊闲置宅基地的依

赖，进而会促进农民将闲置的宅基地流转出去，提

升本村闲置宅基地再利用面积占比。

表５　村级治理能力对闲置宅基地再利用的影响

变量名称
闲置宅基地再

利用宗数占比

闲置宅基地再

利用面积占比

村级治理能力
０．１８４

（２．２８２）

０．２６９

（１．９０７）

常住户籍人数占比
０．００２

（０．１２１）

０．００８

（０．４５０）

非农劳动力人数占比
－０．００５

（－０．５３２）

０．０２８

（０．７５０）

人均可支配收入
０．００１

（０．１７４）

０．００３

（０．３０３）

人均集体资产
－０．００１

（－０．３２９）

－０．００３

（－０．９２３）

经营耕地面积
－０．０００

（－１．６３８）

－０．０００

（－１．２１６）

城市购房户数占比
０．０２３

（０．８６３）
０．０６９

（１．７１９）

村委会与县政府距离
０．０００

（１．２４６）
０．００１

（２．３５２）

是否发展乡村旅游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

（０．１３２）

是否城郊村
０．０１４

（１．１４８）
０．０３０

（１．８５６）

是否贫困村
０．０２０

（２．１２０）

０．０１３

（１．０１９）

常数项
－０．０２３

（－１．０３３）

－０．０７６

（－２．４７４）

样本量 ２２９ ２３３

２９
①闫啸，李录堂，李晗：《宅基地退出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吗？———来自安徽金寨的证据》，《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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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生性讨论

在上述估计结果中，解释变量村级治理能力

是用熵权法生成的综合指标，以综合指标进行实

证回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内生性问题。进一

步地，本文采用更为严谨的计量方法来减少内生

性对结果的干扰。具体做法是以本县其他村庄治

理能力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使用２ＳＬＳ方法再次
估计村级治理能力对宅基地低效利用及再利用的

影响。２ＳＬＳ的回归结果如表 ５所示。对于反映
宅基地低效利用的两个指标———户均宅基地宗数

和超占面积占比，村级治理能力的系数都在 １％

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负。从闲置宅基地再利用

宗数占比和面积占比来看，２ＳＬＳ得出的系数为
正，且都通过了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且，
与表３和表４中ＯＬＳ的估计结果相比，表６得到
的系数绝对值更大。这表明在模型中加入工具变

量来减小内生性偏误后，村级治理能力对宅基地

低效利用的抑制作用和对闲置宅基地再利用的促

进作用都更明显。

总之，上述结果都表明，考虑内生性后，村级

治理能力的提升能够缓解宅基地低效利用状况，

盘活闲置的宅基地资源。

表６　内生性讨论

变量名称 户均宅基地宗数
超占面积

占比

闲置宅基地再

利用宗数占比

闲置宅基地再

利用面积占比

村级治理能力
－２．２２６

（－２．８９８）

－３０．３４９

（－３．０７６）

０．６４１

（２．７９２）

０．６５５

（１．８１５）

常住户籍人数占比
０．００３

（０．０７８）

０．２２６

（０．３４３）

０．００３

（０．２１３）

０．０１０

（０．５９７）

非农劳动力人数占比
－０．０１２

（－０．１８６）

－２．１０２

（－２．９６８）

－０．００４

（－０．３６７）

０．０２８

（０．７５０）

人均可支配收入
－０．００５

（－０．１３８）

０．３５３

（０．６２９）

－０．００５

（－０．６２９）

－０．００３

（－０．２０２）

人均集体资产
０．０３５

（１．３２５）

０．５５０

（１．５９３）

－０．００２

（－０．４１２）

－０．００７

（－１．６８６）

经营耕地面积
－０．００２

（－４．７６９）

－０．００７

（－１．４７６）

－０．０００

（－１．４５２）

－０．０００

（－１．１７０）

城市购房户数占比
－０．０３６

（－０．２０６）
４．０１９

（１．９７３）

０．０１９

（０．６２１）

０．０６５

（１．５４２）

村委会与县政府距离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９

（１．１３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５７）
０．００１

（２．１５５）

是否发展乡村旅游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８）

－０．３１７

（－０．４８３）

－０．００３

（－０．２９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７）

是否城郊村
－０．０２６

（－０．４４３）

０．８７１

（１．０９４）

０．０１３

（０．９９９）
０．０２８

（１．７６６）

是否贫困村
－０．０１９

（－０．３７４）

－０．２０７

（－０．３３６）
０．０２２

（２．２０７）

０．０１５

（１．０９３）

常数项
１．３４３

（１０．８２８）

６．６０６

（３．８１６）

－０．０８４

（－２．１６８）

－０．１２５

（－２．５９８）

样本量 ２２８ ２０７ ２２８ ２３２

　　四　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库（ＣＲＲＳ）

调查的村级数据和农户数据，在解决内生性问题

的基础上，探讨村级治理能力对宅基地利用效率

以及再利用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提高村级治

理能力对于缓解村庄宅基地低效利用现状具有积

极作用。第二，提高村级治理能力能够盘活闲置

宅基地资源，让闲置宅基地再次得到流转和利用。

第三，其他控制变量也会对宅基地利用产生影响。

例如，在宅基地利用效率方面，人均集体资产和经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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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耕地面积显著影响户均宅基地宗数，非农劳动

力人数占比和城市购房户数占比显著影响超占面

积占比；在宅基地再利用方面，相对贫困村对闲置

宅基地再利用宗数占比具有正向影响；城市购房

户数占比、村委会与县政府距离、是否属于城郊村

显著影响闲置宅基地再利用面积占比①。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

一，多措并举提升村级治理能力。加强党对村级

组织的领导力，优化村干部的选拔培养，形成良好

作风；加强对村级事务的监督指导，激发村民参与

村庄治理的积极性，提高认可度；提升资源引进与

发展经济的能力，通过产业开发提升村民收入；完

善村规民约，尊重宗教信仰，提高集体认同感。第

二，充分发挥村级治理在宅基地利用方面的突出

作用。对于闲置宅基地，在健全流转制度的基础

上，引导农村宅基地流转市场的形成与规范运作，

创新宅基地流转方式；对于有退出宅基地意愿的

农户，制定奖励办法，明确宅基地有偿退出补贴标

准，最大限度弥补农户损失。

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Ｖｉｌｌａｇ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ＺＨＯＵＪｉｎｇ１，２

（１．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

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２．Ｒ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１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ｒｕｒａｌ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ｖｉｌｌａｇ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ｈａ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ａｎｅｗ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ｆｏｒ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ｉｎ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ｕｓｅｏｆ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ａ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ｖｉｌｌａｇ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ＲＲＳ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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